
 

  
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新湖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及「性騷擾防

治宣導」 

內容： 

一、 宣導協助緝獲逃犯、現行犯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每名核發

獎金新臺幣三千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二、 宣導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性騷擾，嚴重的性騷擾行為可能演變成

性侵害或強制猥褻，因此遇到性騷擾一定要勇於制止、勇敢說

不。 


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 1 4 年 1 1 月份料羅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及「廉政倫理宣導」 

內容： 

一、 宣導協助緝獲非法入出國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中國大陸籍犯

嫌每名核發新臺幣五萬元，其餘本國籍或外國籍犯嫌每名核發新

臺幣一萬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二、 宣導「廉政倫理」，恪遵廉潔自持、公正無私、遵守依法行政切勿

以身試法，維持公務員廉潔操守。 

 

  



 

  
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復國墩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
標題：「酒駕防範」及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 

內容： 

一、 宣導「酒駕防範」及休假期間同仁在外飲酒駕車案例，並要求

同仁飲酒後切勿駕車。 

二、 宣導民眾如遇不法情事，可撥打 118報案專線，海域、海岸檢

舉而查獲案件，每案最高新臺幣 20 萬元；主動協助海巡偵防

工作，每案最高新臺幣 5萬元。 


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 1 4 年 1 1 月份水頭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民眾提供犯罪線索應落實保密」及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

助破案實施要點」 

內容： 

一、 宣導同仁不論以口頭、書面、電話、傳真、電子郵件或其他適當

之方式提供犯罪線索，均應立即受理，並由專人負責，詳實製作

紀錄，專卷保管，並注意保密。 

二、 宣導協助緝獲逃犯、現行犯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每名核發獎

金新臺幣三千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 

  



 

  
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九宮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
標題：「拒絕走私與偷渡」及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

施要點」 

內容: 

一、 鼓勵民眾踴躍檢舉不法走私情事，海巡人員將會同相關單位迅

速處置，防止走私貨品流入，危害國人身心健康。 

二、 宣導協助緝獲非法入出國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中國大陸籍

犯嫌每名核發新臺幣五萬元，其餘本國籍或外國籍犯嫌每名核

發新臺幣一萬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

 

  
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烏坵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宣導漁港法」及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

點」 

內容： 
一、宣導在漁港內釣魚將依漁港法規定，可處三萬以上十五萬以下

罰鍰。 
二、宣導協助緝獲非法入出國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中國大陸籍

犯嫌每名核發新臺幣五萬元，其餘本國籍或外國籍犯嫌每名核

發新臺幣一萬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

 

  
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第一機動巡邏站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騷擾防治宣導」及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

點」 

內容： 

一、宣導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性騷擾，嚴重的性騷擾行為可能演變成性侵

害或強制猥褻，因此遇到性騷擾一定要勇於制止、勇敢說不。 

二、宣導協助緝獲逃犯、現行犯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每名核發獎金

新臺幣三千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

 

  
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第二機動巡邏站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
標題：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及「性騷擾防

治宣導」 

內容： 

一、 宣導協助緝獲非法入出國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中國大陸籍

犯嫌每名核發新臺幣五萬元，其餘本國籍或外國籍犯嫌每名核

發新臺幣一萬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二、 宣導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性騷擾，嚴重的性騷擾行為可能演變成

性侵害或強制猥褻，因此遇到性騷擾一定要勇於制止、勇敢說

不。 


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九 岸 巡 隊 

114 年 11 月份第三機動巡邏站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 

  

標題：「非洲豬瘟防疫」及「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」 

內容： 

一、 宣導「非洲豬瘟防疫」，勿交易或購買爆發口蹄疫、非洲豬瘟等疫

區之動物活(屠)體及其產製品。 

二、 宣導協助緝獲非法入出國者，依個案緝獲人數計，中國大陸籍犯

嫌每名核發新臺幣五萬元，其餘本國籍或外國籍犯嫌每名核發新

臺幣一萬元，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
 


